
股票代码：600711� � � �股票简称：盛屯矿业 编号：2015-140

债券代码：122283� � � �债券简称：13盛屯债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2015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11

日

债券付息日：

2015

年

12

月

14

日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2

日发行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5

年

12

月

14

日开始支付自

2014

年

12

月

12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1

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付息工作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3

盛屯债（

122283

）。

3

、发行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2

亿元。

5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3]1423

号文核准发行。

7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为

8.00%

，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

期内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

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固定不变；

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债券存续期后两年的票面利率

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9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3

年

12

月

12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11

日止。

10

、付息日：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12

月

12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1

、兑付日：本次债券设置提前还本条款，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和

2018

年

12

月

12

日兑

付本次债券剩余本金的

50%

。但若发行人行使赎回权，或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权，则其赎回

/

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12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2

、还本付息的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若发行人在第

3

年末行使

赎回权，所赎回债券的本金加第

3

年利息在兑付日

2016

年

12

月

12

日后

5

个工作日内一起支付。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 所回售债券的本金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

日

2016

年

12

月

12

日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本金采用提前偿还方式， 若发行人放弃赎回权且债券持有人放弃回售权或放

弃部分回售权， 则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第

4

个和第

5

个计息年度分别偿付剩余本金的

50%

和

50%

，最后

2

年的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部分一起支付。本次债券本金的兑付通过登记机构和

有关机构办理。本金兑付的具体事项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行人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指定的媒体上发布的兑付公告中加以说明。

13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次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在

2015

年跟踪评级中，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

，本次债券的信用

等级维持为

AA

级。

14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5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利

率为

8.00%

。每手

"13

盛屯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80.00

元（含税）。

三、付息债券登记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5

年

12

月

11

日；

2

、兑息日：

2015

年

12

月

14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5

年

12

月

1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

"13

盛屯债

"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已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

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

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公司将在本

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投资者缴纳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

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

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2

、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

"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

"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

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

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以及

2009

年

1

月

23

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等规定，非居民

企业取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

10%

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将按

10%

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

券税后利息，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本期债券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厦门市翔安区双沪北路

1

号之

2

二楼

联系人：邹亚鹏

联系电话：

0592-5891693

邮政编码：

361012

2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16-17

层

联系人：高明

联系电话：

010-88366060

邮政编码：

518034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3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021-68870114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00476� � � �证券简称:湘邮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2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2015

年

12

月

23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

:

本公司八楼会议室

(

湖南长沙国家高新区麓谷基地玉兰路

2

号湘邮科技园

)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2015

年

12

月

23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

(

六

)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披露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

(

网址

:vote.sseinfo.com)

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

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

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４７６

湘邮科技

２０１５／１２／１６

(

二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四

)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股东登记时

,

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

法人股东需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二

)

登记时间

:

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于

2015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30-17:

00

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三

)

登记地点

:

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2

、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3

、联系人

:

石旭 陈好

联系电话

:0731-8899 8817

、

8899 8856

传 真

:0731-8899 8686

、

8899 8859

邮政编码

:410205

联系地址

:

湖南长沙国家高新区麓谷基地玉兰路

2

号湘邮科技园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8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2015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上接B46版)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７５６１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８０－６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ｈ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２

） 汇付金融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

１９

层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１００

号金外滩国际广场

１９

层

法定代表人： 冯修敏

联系人：陈云卉

电话：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３２３８３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１９

公司网站：

ｆｕｎｄ．ｂｕｎｄｔｒａｄｅ．ｃｏｍ

（

１１３

） 积木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

１

号楼

１６０３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１

号温特莱中心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董浩

联系人：于婷婷

电话：

０１０－５６４０９０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１１７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ｉｍｕ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４

） 济安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

４

号楼

４０

层

４６０１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７

号 财富中心

Ａ

座

４６

层 济安财富

法定代表人：杨健

联系人：李海燕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０９５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３３０６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５－６６６３

（济安财富官网）

４００－０７１－６７６６

（腾讯财经）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ｉａｎ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

（

１１５

） 金观诚

注册地址：杭州拱墅区登云路

４３

号金诚集团（锦昌大厦）

１

幢

１０

楼

１００１

室

办公地址：杭州拱墅区登云路

５５

号金诚集团（锦昌大厦）

法定代表人：徐黎云

联系人：来舒岚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３３７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３３７６６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８００５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ｉｎｃｈｅｎ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１６

） 久富财富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

２８１９

号

１

幢

１０９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４０３

号上海信息大厦

１２１５

室

法定代表人： 赵惠蓉

联系人： 徐金华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８５８２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６８２２９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２１－９８９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ｊｆｃｔａ．ｃｏｍ

（

１１７

） 利得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

５４７５

号

１０３３

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峨山路

９１

弄

６１

号

１０

号楼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沈继伟

联系人：徐鹏

电话：

８６－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５３３

传真：

８６－０２１－５０５８３６３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６７６２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ｅａｄ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１１８

） 陆金所资管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０９

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３３

号

１４

楼

法定代表人：郭坚

联系人：宁博宇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６５９５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２０６６６５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９０３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１１９

） 诺亚正行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上海杨浦区秦皇岛路

３２

号

Ｃ

栋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张裕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６８０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０

） 钱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丹棱

ＳＯＨＯ

大厦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６

号丹棱

ＳＯＨＯ

大厦

１

幢

９

层

１００８－１０１２

法定代表人：赵荣春

联系人：高静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４１８８２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５６９６７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３－６８８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ｑｉａｎｊｉｎｇ．ｃｏｍ ｗｗｗ．ｎｉｕｊｉ．ｎｅｔ

（

１２１

） 上海长量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单丙烨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２

） 深圳新兰德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

１０

层

１００６＃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２８

号富卓大厦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杨懿

联系人：张燕

电话：

０１０－８３３６３０９９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３６３０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６６－１１８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８．ｊｒｊ．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３

） 晟视天下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黄坎村

７３５

号

０３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甲

６

号万通中心

Ｄ

座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蒋煜

联系人：徐长征、周超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７０９４３

、

０１０－５８１７０９５３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１７０８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８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ｈｅｎｇｓｈｉｖｉｅｗ．ｃｏｍ

（

１２４

） 数米基金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

１２１８

号

１

栋

２０２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韩爱彬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１１３７４９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７０１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１２５

） 天天基金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７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６

） 同花顺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７

号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吴强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网址：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７

） 万银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Ａ

座

３２０１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盘古大观

Ａ

座

３２０１

法定代表人：王斐

联系人：付少帅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４９７３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９３０７４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８１－６６５５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２８

） 鑫鼎盛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办公地址：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

２

号第一广场

１５０１－１５０４

法定代表人：陈洪生

联系人：梁云波

电话：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５７

传真：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０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９２－３１２２７１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ｘｄｓ．ｃｏｍ．ｃｎ

基金销售网站：

ｗｗｗ．ｄｋｈｓ．ｃｏｍ．ｃｎ

（

１２９

） 新浪仓石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５８

号理想国际大厦

９０６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５８

号理想国际大厦

９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张琪

联系人：付文红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２６７５３６９

邮箱：

ｆｕｎｄ＠ｓｔａｆｆ．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ｉｎｃａｉ．ｃｏｍ／

（

１３０

） 一路财富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９

号五栋大楼

Ｃ

座

７０２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新世界广场

Ａ

座

２２０８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联系人：刘栋栋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８７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１２０９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ｌｕｃａｉｆｕ．ｃｏｍ

（

１３１

） 宜投基金销售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

１

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综合办公楼

Ａ

栋

２０１

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０２８

号皇岗商务中心

２４０５

法定代表人：华建强

联系人：刘娜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１９６５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８６０３１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９５５－８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３２

） 宜信普泽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９

号楼

１５

层

１８０９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８８

号

ＳＯＨＯ

现代城

Ｃ

座

１８０９

法定代表人： 沈伟桦

联系人： 王巨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２８５５７１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８９４２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９９－２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ｘｉ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３３

） 盈米财富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６

号

１０５

室

－３４９１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１

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１２

楼

１２０１－１２０３

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黄敏嫦

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０－８９６２９０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ｙｉｎｇｍｉ．ｃｎ

（

１３４

） 增财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６６

号建威大厦

１２０８－１２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罗细安

联系人：史丽丽

电话：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７０００９８８－６０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０１－８８１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ｃｖ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３５

） 展恒基金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

１５－１

号邮电新闻大厦

２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人：王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３６

） 中国国际期货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

层、

２

层、

９

层、

１１

层、

１２

层

法定代表人：王兵

联系人：孟夏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６１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５３９８０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６２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ｎｅｔ／

（

１３７

） 中期资产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１１

层

１１０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

１４

号

１

幢

２

层

法定代表人：姜新

联系人：侯英建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５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８０７８６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１６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ｆｃｏ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１３８

） 中信建投期货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０７

号上站大楼平街

１１－Ｂ

，名义层

１１－Ａ

，

８－Ｂ４

，

９－Ｂ

、

Ｃ

办公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０７

号皇冠大厦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彭文德

联系人：刘芸

电话：

０２３－８６７６９６３７

传真：

０２３－８６７６９６２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７７－７８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ｆｃ１０８．ｃｏｍ

（

１３９

） 中信期货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１３

层

１３０１－１３０５

室、

１４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１３

层

１３０１－１３０５

室、

１４

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洪诚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５３９１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２１７４２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９９０－８８２６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ｆ．ｃｏｍ／

（

１４０

） 众禄基金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中路

３

号

４００４－８

室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

３０

号广州银行大厦

４０－４３

楼

法定代表人：刘晓艳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３８７９９２４９

联系人：余贤高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０５

室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刘佳、张兰

联系人：廖海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经办注册会计师：昌华、熊姝英

联系人：许建辉

四、基金的名称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信用债券，力争获得高于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地方

政府债、金融债、次级债、央行票据、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

购、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

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等资产，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和新股增发。同

时本基金不参与可转换债券投资。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本基金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各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为：信用债券的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８０％

；现金及到期

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本基金所指信用债券具体包括企

业债、公司债、金融债（不含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和资产支持

证券等除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之外的、非国家信用担保的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采取积极管理的投资策略， 在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金融市场运行趋势的

基础上，确定和动态调整信用债券、非信用债券和银行存款等资产类别的配置比例；自上而下地决

定债券组合久期及类属配置；同时在严谨深入的信用分析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精选个券，力争获

得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回报。

１．

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密切关注宏观经济走势，深入分析货币和财政政策，并据此判断信用债券、非信用债

券和银行存款等资产类别的预期收益率水平，综合考量各类资产的市场容量、市场流动性和风险特

征等因素，制定和调整资产配置策略。

２．

信用债券投资策略

信用债券投资策略是本基金债券投资的核心策略，具体包括：

①

久期配置策略

本基金以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经济周期所处阶段和宏观经济政策动向等为出发点，采取自上而

下分析方法，预测未来收益率曲线变动趋势，并据此积极调整信用债券组合的平均久期，提高债券

组合的总投资收益。

②

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将对经济周期和债券市场变化，以及不同类型信用债券的信用风险、税赋水平、市场流

动性、相对价差收益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信用利差曲线走势，制定和调整信用债券类属配置比例。

③

个券精选策略

本基金将根据发行人的公司背景、行业特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流动性等因素，对信用债进

行信用风险评估，积极发掘信用利差具有相对投资机会的个券进行投资，并采取分散化投资策略，

严格控制组合整体的违约风险水平。

３．

非信用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对国债、 央行票据等非信用债券的投资， 主要根据宏观经济变量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分

析，预测未来收益率曲线的变动趋势，综合考虑组合流动性决定投资品种。

４．

银行存款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对利率市场整体环境和利率走势进行深入分析， 在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进行评估的

基础上，向交易对手银行进行询价，确定各存款银行的投资比例，并选取利率报价较高的银行进行

存款投资。

５．

杠杆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对资金面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比较债券收益率和融资成本，判断利差套利空间，

通过杠杆操作放大组合收益。

６．

其他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密切跟踪新的债券品种及相关金融衍生品种发展动向，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

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本基金将遵循届时法律法规，制定符合本基金投资目标的投资策略，谨

慎进行投资。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中债

－

信用债总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理论上低于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高

于货币市场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保

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３

，

２３２

，

７６２

，

２９６．４５ ９５．８８

其中：债券

３

，

２３２

，

７６２

，

２９６．４５ ９５．８８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

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９

，

４６９

，

７４０．６７ １．７６

７

其他资产

７９

，

４０５

，

８３０．４７ ２．３６

８

合计

３

，

３７１

，

６３７

，

８６７．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１

，

１４４

，

４７１

，

３３２．５０ ６２．８６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８０

，

３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１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８０

，

３７６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１

４

企业债券

１

，

３３３

，

７１８

，

９６３．９５ ７３．２６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６２１

，

２０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４．１２

６

中期票据

５２

，

９８９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

７

可转债

－ －

８

同业存单

－ －

９

其他

－ －

１０

合计

３

，

２３２

，

７６２

，

２９６．４５ １７７．５６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

资产净

值比例

（

％

）

１ ０１９５１６ １５

国债

１６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４

，

１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１

２ ０２００７５ １５

贴债

０１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

６６４

，

０００．００ ８．６６

３ ０２００８１ １５

贴债

０７ １

，

４４１

，

４５０ １４２

，

４８７

，

３３２．５０ ７．８３

４ ０１１５１９００３ １５

国电

ＳＣＰ００３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７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４

５ ０１９５１９ １５

国债

１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１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本基金本报告期没有投资股票。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４

，

７７８．６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７

，

３９２

，

８８３．６３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１

，

９８８

，

１６８．２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７９

，

４０５

，

８３０．４７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

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投资业绩及

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１．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２０％ ０．１１％ －３．２９％ ０．０８％ －０．９１％ ０．０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７１％ ０．１７％ ５．９５％ ０．０９％ ３．７６％ ０．０８％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５．４２％ ０．１２％ １．５６％ ０．０７％ ３．８６％ 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０．８０％ ０．１４％ ４．０７％ ０．０９％ ６．７３％ ０．０５％

２．

易方达信用债债券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１

）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

２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５０％ ０．１１％ －３．２９％ ０．０８％ －１．２１％ ０．０３％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２１％ ０．１７％ ５．９５％ ０．０９％ ３．２６％ ０．０８％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５．１８％ ０．１１％ １．５６％ ０．０７％ ３．６２％ ０．０４％

基金合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９．７０％ ０．１４％ ４．０７％ ０．０９％ ５．６３％ ０．０５％

十三、费用概览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销售服务费；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９

、证券账户开户费用、银行账户维护费用；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管理费划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

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

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４％

。

本基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

Ｃ

类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４％

年费率计提。

销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４％÷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核对一致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

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划出，经注册登记机构分别支付给各个基金销售机构。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日或不可抗力等，支付日期顺延。

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基金募集期间的上述费用不从销售服务费中列支。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４－１０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

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中心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依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依法制定的企业年金计划

筹集的资金及其投资运营收益形成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包括企业年金单一计划以及集合计

划），以及可以投资基金的其他社会保险基金。如将来出现可以投资基金的住房公积金、享受税收优

惠的个人养老账户、经养老基金监管部门认可的新的养老基金类型，基金管理人可将其纳入特定投

资群体范围。

特定投资群体可通过本基金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

增减特定投资群体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机构，并按规定予以公告。

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申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的特定投资群体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０５％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见下表：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Ａ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０．５％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３％

Ｍ≥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 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 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

率。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申购该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

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时间（天）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０－２９ ０．７５％

３０－３６４ ０．１％

３６５－７２９ ０．０５％

７３０

及以上

０％

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见下表：

持有时间（天）

Ｃ

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０－２９ ０．７５％

３０

及以上

０％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对于持有期大于或等于

３０

日的

Ａ

类份额所收取赎回

费用的

２５％

计入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对于持有期限少于

３０

日的

Ａ

类

／Ｃ

类基金份额所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３．

转换费率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具体实施办法和转

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基金转换费按照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转换费

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请

具体参照我公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

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

计划。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

适当调低基金销售费率，或针对特定渠道、特定投资群体开展有差别的费率优惠活动。

（五）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按照基金发展情况，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

约定针对全部或部分份额类别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服务费等相关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及《易方达信用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

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

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二）主要人员情况”部分的内容。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基金份额销售机构信息。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部分 ，更新了部分内容。

５．

在“九、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季度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７．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８．

在“十六、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９．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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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65� � �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5-119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北京

首航波纹管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首航波纹管

"

）的通知，获悉：

一、解除股权质押情况

首航波纹管近日将其在

2014

年

12

月

25

日质押给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股份

12,000,000

股（占办理质押手续时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50%

）全部解除质押（含

2014

年度权益分派后转增股份

18,000,000

股），上述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二、截至公告日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首航波纹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24,819,625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8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首航波纹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175,967,285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24.10%

。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498� � �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2015-081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

解除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汉河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河集团

"

）的通知，汉河集团质押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

45,000,000

股

,

由于

2015

年半年度公司实施权益分派

,

实施后本次质押变为

139,500,000

股

,

于近日全部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1.

质押式回购交易情况：

2014

年

12

月

5

日，汉河集团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汉河

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45,000,000

股质押给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12

月

5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12

月

4

日，质押手续已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具体内容见本公司

2014

年

12

月

9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

报

"

、

"

证券时报

"

、

"

证券日报

"

、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份进

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4-055

）。

2.

汉河集团于

2015

年

12

月

4

日与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办理了解押手续，本次解押股份为

139,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19%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汉河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2,318,658,51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70%

。

本次解除质押

139,500,000

股后， 汉河集团截止本公司公告日共计质押其所持有公司股份

164,3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4%.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002459� � �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2015-078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接到控股股

东深圳市华建盈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华建盈富

"

）通知，华建盈富将其所持本

公司

12,867,600

股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31%

，占该股东持有本公司股

份数量的

9.10 %

）质押给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

交易日为

2015

年

12

月

4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8

年

3

月

3

日，该笔质押已在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

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华建盈富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41,431,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6.39%

；

本次质押后，该股东累计已质押股份

112,276,9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89%

，占其所持本公

司股份的

79.39%

。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7日

证券代码：600237� � � �证券简称：铜峰电子 编号：临2015-058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发布了《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13

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

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1

月

13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

年

12

月

4

日，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13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

20

日、

10

月

27

日、

11

月

3

日、

11

月

10

、

11

月

17

日、

11

月

24

日、

12

月

1

日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相关方积极配合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中介

机构正在对标的资产进行尽职调查，重组方案正在讨论编制中。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

涉及资产规模较大

,

方案论证较为复杂，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工作量大，相关各方需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项进一步进行沟通。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停牌

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

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安徽铜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8日


